梧州学院转专业管理办法
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学籍学历电子注册方法》和《梧州学院学分制学生学籍管理暂行规定》等规定，结合我校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学生转专业工作应遵循以下原则：

       1.注重学生个性发展。开展学生转专业工作，目的是为了更加尊重学生的志向和爱好，发挥学生的个性和专长，进一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有利于因材施教，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在具体实施中，应结合学生的当前实际和未来发展，切实加强教育和引导。

       2.结合专业建设实际。学生转专业工作应以符合各专业现有办学条件和保证各专业正常教学秩序为前提。各专业转出人数一般不超过同年级本专业在校生数的10%，转入人数一般不超过同年级本专业在校生数的15%。

       3.公平公正。为体现公平、公正，艺术类专业与非艺术类专业的不能互转；申请转入按大类招生相关专业的，在大类分选专业前，原则上应先转入相应的大类。高考类别不兼容者不能相互转专业（如：文科不能转理工科），文理兼收的专业可以不限。
       4.程序规范。学生转专业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完善制度，规范操作，严格把关。

       第二条   确有专长、对所申请转入专业具有浓厚的兴趣并具有一定的基础、转专业后更能发挥其专长的学生，原则上均可提出转专业申请，但具有以下情形者，不能申请转专业：

    1.专科入学未满一学期者；
    2.本科入学未满一学年者；
       3.经转学进入我校学习者，或已有一次转专业经历者；

       4.招生录取时确定为定向生、委培生、专项生；

       5.招生录取时有特殊要求或以特殊形式招生录取者（如“专升本”、单独招生的学生等）；
    6.本科三年级以上（含三年级）和专科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者；
       7.应予退学者。

       第三条   符合转专业要求的学生，在学期间有一次申请转专业的机会。

       第四条   学生转专业工作程序

       二级学院成立由分管教学工作、学生工作领导，以及专业教研室主任、专业教师代表和教学秘书等组成的学生转专业工作小组（工作小组中至少有三人为高级职称以上），负责学生转出和转入的组织工作。对学生转出申请的，要以人为本、兼顾公平；对学生转入申请的，要认真考核、严格把关。

       具体工作程序如下：

       1.二级学院制定包括拟接收专业、名额计划、接收条件、考核内容、考核方式等主要内容的工作方案，并接受学生咨询和报名，最后将工作方案以正式文件形式报送教务处。

       2.教务处组织对学院提交的学生转专业工作方案进行审核，并通过教务处网站公布全校各专业学生转专业工作方案。

       3.符合转专业条件的学生填报《转专业申请表》。

       4.二级学院对申请转出的学生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并提出审核意见，审核结果应在全院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三天。经公示无异议后，将同意转出的学生名单以及学生填报的《转专业申请表》报送学生拟转入学院。

       5.学院对申请转入的学生（指已通过原专业所在学院同意转出的学生）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并按照工作方案，组织考核工作。考核结果应在一定范围内公示（如通过学院网站公示等），公示期不少于三天。经公示无异议后，将拟接收学生名单以及学生填报的《转专业申请表》报送教务处。

       6.教务处组织审核全校学生转专业申请，并呈报分管教学工作校领导审批后，将最后同意转专业的学生名单通知相关学院。

       7.学院在接到教务处通知后，应及时通知相关学生办理好学籍异动等有关手续，并做好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第五条   转专业的学生学籍管理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学籍学历电子注册方法》和《梧州学院学分制学生学籍管理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执行，同时应遵循以下要求：

       1.学生申请转专业时，应同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如因患病原因转专业的，应提供学校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的原始病历；退役大学生士兵复学申请转专业的，应提供退役相关证明材料；因困难申请转专业的，应提供足以说明情况的材料；因专长申请转专业的，应提供相关证明或通过转入学院专家组织的考核。
       2.学生在申请及办理转专业手续过程中，应继续在原专业学习，遵守学习纪律，不得无故缺课。
       3.  学生转入新专业后，学号不变。
4. 学生转专业前已修完的课程，如果与转入专业的在学分数和学习要求上相同或相近，可替代，不必重修，其余已修完的课程学分转为选修课学分。对转入专业已经开完的课程，转入学生尚未修读的，应重新修读。
5. 学生转入新专业后，应修满转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后方能毕业。
       第六条   转专业学生的学费按当年转入专业的收费标准收取。

       第七条   本办法从2014级学生开始实施。
第8条 本办法具体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